
翠湖科技园 G3地块一级开发项目考古勘探配合及拆除工程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ST202300011）

       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3年 04月 26日          

一、评标情况

标段(包)[001]翠湖科技园 G3地块一级开发项目考古勘探配合及拆除工程:

   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1名：北京广龙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948.352921万元，

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5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2名：北京施图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948.495675万元，

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5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3名：北京扶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948.867535万元，质

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50天；

   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广龙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王静北京市二级建造师

注册证书  京 211161762526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施图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洪涛一级建造师  京

1422014201517570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扶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宋阳阳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 

京 211192076666;

   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广龙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响应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施图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响应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扶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响应;

   4、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广龙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第一中标候选人：北京广

龙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专家评审评分为 96.17分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施图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第二中标候选人：北京施

图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专家评审评分为 93.33分;

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扶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第三中标候选人：北京扶平建

设发展有限公司      专家评审评分为 89分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有意义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

内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书面异议文件。

三、其他

    翠湖科技园 G3地块一级开发项目考古勘探配合及拆除工程中标候选人公示

项目名称：翠湖科技园 G3地块一级开发项目考古勘探配合及拆除工程

现公示中标候选人结果：

第一中标候选人：北京广龙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专家评审评分为 96.17分

第二中标候选人：北京施图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专家评审评分为 93.33分

第三中标候选人：北京扶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    专家评审评分为 89分

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  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有意义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

内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书面异议文件。

招标人：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招标代理机构：北京实创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

联系人：郑杰

联系电话：62982679

四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/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北环路 2号院 5号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孟经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10-629826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北京实创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8号 B座 3层

   联 系 人： 王工

   电    话： 010-62982679

   电子邮件： /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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